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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动公开

南府〔2019〕23 号

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佛山市
南海区推进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
专项扶持奖励办法（修订）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镇街办事处，区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佛山市南海区推进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专项扶持

奖励办法（修订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执行。执行过程中遇到问

题，请径向区科学技术局反映（联系电话：86334412）。

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

2019 年 6 月 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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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市南海区推进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
发展专项扶持奖励办法（修订）

为贯彻落实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科技创新

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》（粤府〔2019〕1号）和《佛山市人民政府

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高新技术企业树标提质行动计划（2018—

2020 年）的通知》（佛府办函〔2018〕765 号），深入实施创新驱

动发展战略，促进我区高新技术企业向高质量发展，加快产业转

型升级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
一、奖励的类别和标准

第一类：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扶持奖励

（一）对首次通过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给予以下补助：

1．申报认定时上一年度销售收入小于 2000 万元（含）的企

业，给予 10 万元补助；

2．申报认定时上一年度销售收入在 2000 万元至 2 亿元（含）

的企业，给予 30万元补助；

3．申报认定时上一年度销售收入在 2 亿元以上的企业，给予

50 万元补助。

（二）对通过重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给予以下补助：

1．申报认定时上一年度销售收入小于 2000 万元（含）的企

业，给予 10 万元补助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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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申报认定时上一年度销售收入在 2000 万元以上的企业，

给予 20 万元补助。

第二类：对佛山市标杆高新技术企业给予以下扶持奖励：

对成功认定佛山市标杆高新技术企业的，按照市确定的补助

金额，市、区财政各承担 50%对企业进行补助。

第三类：对省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入库企业的扶持奖励

对纳入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的企业给予 3万元补助。

第四类：对高新技术产品的扶持奖励

对企业每认定 1件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给予 1000 元补助。

第五类：对科技服务机构的扶持奖励

对成功服务南海区内企业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科技服务机

构每认定 1 家给予 1万元的奖励。

二、奖励的原则

（一）奖励的对象：南海区行政区域内注册的企业（科技服

务机构不受此限制）；

（二）本办法所奖励金额已包含佛山市同等奖励项目中区财

政应承担的奖励金额。

三、申报奖励的程序

由区科学技术局发布申报通知，符合条件的企业将申报材料

报送至所属镇（街道）行政服务中心入件，镇（街道）经促局初

审后，由区科学技术局审核并报区政府批准后实施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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享受第五类扶持奖励的科技服务机构，需在所服务的企业提

交高新技术企业申报纸质材料时，同时提交服务合同至区科学技

术局备案。

四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填写《佛山市南海区推进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专

项扶持奖励申请表》（详见附件）；

（二）营业执照、组织机构代码证、税务登记证复印件（三

证合一的企业只须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）；

（三）认定项目证书或政府批复文件复印件；

（四）申请第一类扶持奖励的企业须提供由第三方机构出具

的财务审计报告；

（五）申请第五类扶持奖励的科技服务机构须提供与服务对

象签订的服务合同复印件、服务对象高企证书，以及收到服务对

象支付服务费的银行回单。

以上申报材料提交一式两份并加盖企业公章。

五、申报奖励的时间

扶持奖励的申报具体时间以区科学技术局发布的通知为准。

符合条件的企业必须在政府认定文件下达之日起 1年之内提出奖

励申请，逾期未申请的视为自愿放弃奖励。

六、附则

（一）2018 年成功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、高新技术产品、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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功辅导企业认定高企的科技服务机构，均按《佛山市南海区人民

政府关于印发佛山市南海区推进高新技术企业发展专项扶持奖励

办法的通知》（南府〔2016〕24 号）执行，2019 年起认定的则按

本办法执行。

（二）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0 年 12 月 31

日。

（三）本办法由区科学技术局负责组织实施和解释。

附件：佛山市南海区推进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专项扶持

奖励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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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佛山市南海区推进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专项扶持奖励申请表

单位（盖章）： 日期： 年 月 日

单位名称

地址

联系人 联系电话

申请奖励金额： 万元

第

一

类

首次认

定补助

上年度销售收
入（万元）

首次认定时间

（年月日）

重新认

定补助

上年度销售收
入（万元）

重新认定时间

（年月日）

第

二

类

标杆高

企补助

上年度销售收

入（万元）

认定时间（年

月日）

第

三

类

培育入

库补助

上年度销售收

入（万元）

培育入库时间

（年月日）

第

四

类

高品补

助

认定时间（年月日）

省高新技术产

品认定件数

高品

名称

1.……

销售单

价区间

（万元）

2.……

3.……

4.……

第

五

类

科技服

务机构奖

励

上年度成功服务

南海区企业认定

高企数

服务

企业

名称

1.……

约定服

务费金

额（万

元）

2.……

3.……

4.……

5.……

6.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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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（街道）经促局初审意见：

经办人：

年 月 日（盖章）

区科学技术局审核意见：

经办人：

年 月 日（盖章）

备注：1.上年度：指企业申报认定高企时上一年度。



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6月 6日印发


